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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師資課程教學與評量協作中心規劃組 

課綱宣導議題小組籌備會會議紀錄 

會議時間  中華民國 105年 10 月 20日（星期四）下午 4時 

會議地點  協作中心會議室（臺北市中正區徐州路 21號綜合大樓 3樓） 

會議主持人  吳督學兼執行祕書林輝  記錄  廖珮涵 

出席人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張專門委員永傑、王專門委員秋慧、林

科長淑敏、程彥森借調教師、陳蓉璟專案助理、國家教育研究院

洪主任詠善、本部高等教育司譚專門委員以敬、賴專員冠瑋、師

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鄭委員文瑤、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量協

作中心規劃組李組長文富、朱元隆規劃委員、廖珮涵專案助理 

列席人員   

請假人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張專門委員永傑、王專門委員秋慧、本

部高等教育司譚專門委員以敬 

 

壹、 主席報告：(略)。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錄：(略)。 

參、 業務報告：(略)。 

肆、 討論事項： 

案由一：有關課綱宣導的整體規劃，重點、原則與系統間的相互關連及需

求等，提請討論。 

說  明：(略)。 

發言紀要： 

一、 國教署張永傑專門委員： 

1. 宣導與培力的不同，老師現在應該針對增能部分的培訓。 

2. 高中職的校長是最重要的宣導對象，宣導過程中需要行政上的支持

及資源。 

3. 宣導內容，可包含新舊課綱課綱差別，因應這些差別需建立那些課

程及行政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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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由上而下且大規模的宣導難以引起興趣，因此建議以小規模如分區、

分組或世界咖啡館的方式，讓校長也扮演種子的角色，進行經驗的

分享。 

5. 宣導可搭配因應新課綱配套措施而編的課務手冊。本項手冊預計在

106 年 2 月份印製發行，可提供給學校，並透過高優計畫中前導學校

所建立的分區資源中心與區域夥伴方式進行推行。 

 

二、 國教署程彥森借調教師： 

1. 宣導對象應為這份課綱的重要關係人，包含學生、老師、校長與行

政人員等，涵蓋範圍應從國小至大學端，當中人員可能有同時身兼

教師與家長等多重的角色下，其需求會因當下所需而有所差異，因

需求度不同，而在理解程度上有所差異。 

2. 宣導的目的在於減少誤會、提高瞭解，進而給予支持，提供改進意

見。 

3. 宣講內容，可針對不同對象，進行不同設計與規劃。 

4. 希望以一種不著痕跡的方式進行，在瞭解需求下，透過工作坊或帶

領，以支持的方式來處理，更能幫助解決問題，並可以進而達到宣

傳的用意。 

 

三、 高教司賴冠瑋專員： 

1. 以高教司來說，學生、家長、老師與大學招生單位(學系)都是宣導

的對象。 

2. 國教和高教應相連具銜接性，而非斷裂，高中端課程改變，大學端

也應該要改變，要瞭解 12 年國教所帶來的變異，大學選才也應該所

有改變，才能與高中課程相搭配。 

3. 12 年國教和大學考招應該是連動的事情。但要考量國際的人才招生

方式可能與國內不同，若延後招生是否人才都將先被其它國家搶光，

而國內只能收到二軍？ 

4. 目前資訊氾濫，意見過多，但很多言論與評論不一定正確。我們需

要一個能夠衡平報導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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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希望找到在社會上具有發言份量，有影響力的人，讓他們瞭解 12 年

課綱之理念後，能幫忙發言或撰寫文章提供大眾更為正確的資訊。 

 

四、 師資藝教司鄭文瑤專門委員： 

1. 師培大學(師培教授，老師的老師)與師培生(準老師)是宣導的重要 

對象。老師的老師能否接受變革，了解課綱，將影響初任老師的想法

及與新課綱的銜接。 

2. 準老師若在培育階段就瞭解的話，在實習期間進入教學現場，比較 

容易和現場老師進行連結，跟上教育現場的思維。 

3. 宣導內容，包括核心理念與新舊課綱的差異。 

4. 每個對象對同一個議題，需求不同，因此以客製化內容與方式進行

宣導。 

5. 培訓課程應提供工具與作法，這樣對教師增能較有幫助。 

6. 目前執行的困難： 

(1) 因大學自主，所以相關搭配不容易，態度不一定積極，如何帶動

大學端的參與是一項挑戰。 

(2) 師資生，但不一定成為老師，如何提供他需要的東西，包括深度

與廣度，涉及成本與規模，亦是一項困難。 

7. 宣導應不留痕跡，可以的做法包括：融入校內課程及活動；跨校或

跨區域的研習方式。 

8. 採數位宣導也是可行方式，但要評估它的成效。 

9. 最佳宣導時間：利用師資生返校座談，或實習期間跟現場老師一起

互動。 

10. 師培大學的主管會議、專門舉辦的會議，或是利用教授參與相關專

案研究計畫的機會，也可進行宣導。 

11. 若能有專門的寫手或有影響力的人士，願意登高一呼，對外界有

說服力。 

12. 可謂這是 107 課綱創立一個讓人朗朗上口的口號，讓外界熟悉易了

解。例如 SH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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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教院洪詠善主任： 

1. 參與討論的人越多，代表越多人關心，也就會有越多人認識或誤解。

有誤解也不一定不好。 

2. 一開始應該是溝通、對話。不一定要用宣導這個詞。 

3. 國教院的課程發展建議書有專章提到課綱宣導。 

4. 關於課綱宣導，提出以下幾點原則： 

(1) 回到校本：社群的增能、關注的焦點，都希望可以回到「校本」。 

(2) 結合既有重點的工作計畫：例如：閱讀、性平或是 SH150 政策，

這些政策都在各縣市推動，可與課綱進行結合。 

(3) 以核心帶動，逐步擴大。例如：前導學校、區域資源中心。 

(4) 結合競爭型計畫。例如中央或地方的競爭型計畫，學校要爭取

計畫，就要了解或搭配新課綱。這也可提高學校對新課綱了解

的動機。 

(5) 關鍵時刻，提供關鍵的訊息。提供課綱相關訊息與數據，讓大

家有感。 

(6) 與需求端（家長、學校、教師）共同開發課程。 

5. 需要被宣導之對象，家長、學校、地方教育局處之承辦人員、師培、

大學學科專家(學科專家的理解也會影響到老師對於領綱的理解)，

課推系統的所有夥伴，以及「學生」。過去一直忽略學生。 

6. 如何讓學生也能對新課綱有感，讓學生與課綱進行對話時，瞭解其

中的方向與角色，對自己的學習可以做何努力，透過學生的力量散

布出去。 

7. 要從理解進而認同，看見問題並從中解決問題。 

8. 不同對象宣導做法有差異，要能協助解決問題及提供說明案例，但

案例不一定都是成功案例，也可以有失敗案例。 

9. 宣導管道與場合：家長團體可從家長對孩子的關心切入，讓他們了

解課綱對孩子的影響，提升家長對課綱的關注度。 

10. 目前實施可能問題以老師的角度而言，認為沒時間，要關注的點太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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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或許可讓老師利用閒暇時間，觀看跟課綱有關的小短片，微電影等，

例如台灣吧動畫影片。運用動畫影片等，用零散時間去吸收。 

12. 藉由學生的力量，若學生能認同下，便能成為最佳的宣傳途徑。 

 

六、國教署林淑敏科長： 

1. 不能只是談宣導，對於家長而言，藉由宣導可讓家長們知道進而認

同，但對於現場的老師與行政人員不能僅止於知道與認同，而是要

做下去，那麼就要進一步的培訓，讓他們知道面對新課綱要怎麼做，

這才是我們要投入許多時間處理的。 

2. 關鍵人物：老師與教育局處的行政人員，尤其在國中小階段中。縣

市政府如何去規劃及帶領 107 課綱，相關規劃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3. 宣導內容，新、舊課綱之間的差異，可能會面臨的困難，要如何改

變固有的想法。 

4. 有些老師想法很固著，很難改變。但若它認同了理念，支持卻不夠，

這樣他也會認為改變是不可能。 

5. 另一方面是教育行政人員流動率大、業務量多，往往沒有時間去思

考，若可從既有的工作內容中去學習，能從它既有的工作去認知與

改變，這或許是切入方式。 

6. 帶領老師及教育行政人員一起做很重要，要有人做給他們看，例如

透過社群或工作坊。具體的案例也很重要。 

7. 行政人員，各地認知與進度不同，可藉工作坊或社群進行交流，瞭

解彼此的進度與規劃，凝聚共識。 

8. 國教署舉辦教育行政人員工作坊，報名非常熱烈，南區更有不少縣

市是局處長或副局處長親自帶隊參加，可加地方縣市有感受到 107

課綱準備的壓力與重要。 

 

 

決  議： 

 

案由二：關於本議題小組的設置運作之目的、任務及產出，提請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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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說  明：(略)。 

 決  議： 

前項議題發言紀錄，課綱宣導的對象，執行重點、方式，原則與原則等

提供寶貴意見，彙整後提供下次會議確認並以此為基礎，整合目前各系統執

行之內容，以及未來課綱宣導所要處理的議題，設計意題小組的規劃書草案，

提下次會議討論。 

 

伍、 臨時動議： 

關於上次會議，針對區域學校共享會議，若 107 有共聘的需求，日後將

再進行研議。 

 

陸、 散會：下午 6 時。 


